
附件2
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单

服务主体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

	序号
	被服务对象

（农牧户）
	作业地点
	作业内容
	作业时间
	作业面积

（亩）
	被服务对象

联系方式
	被服务对象签字
	作业评价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    嘎查、村委会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1.本表由服务主体与农牧户、村级组织和乡镇农牧部门共同填写。

     2.作业地点填写应明确苏木乡镇、嘎查村、地块名称。

     3.本表一式四份，一份由服务主体报乡镇农牧主管部门存档，一份报旗县区农牧主管部门存档，一份由服务主体保存，一份用于嘎查村委会汇总公示。



